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辦理115年度「敬老愛心卡福利加值服務」
基層診所合約書
立合約書人:臺中市政府衛生局(以下簡稱甲方)
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乙方)
雙方就「敬老愛心卡福利加值服務」合作事宜，同意訂立本合約條款如下：
第一條:乙方完成2家廠商裝機後，方可執行此服務方案；乙方願意接受甲方委託執行「敬老愛心卡福利加值服務」相關事項。
第二條:契約期間及抵扣項目:
自115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，抵扣項目為「健保門診基本部分負擔」。（雙方得以依實際業務需求，合意終止合約）。
第三條:委託執行內容:
1、 敬老愛心卡福利加值服務，僅扣除「福利點數」。
2、 未攜帶健保卡者，當次就醫先自費繳費，於同月份回醫療院所補辦抵扣敬老愛心卡點數；次月補卡者，則抵扣當月之福利點數。
第四條:乙方辦理本項業務，須向就診病患核對本市所核發之敬老愛心卡個案身分後，始可執行扣點數服務，不得有偽冒情事，如有偽冒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第五條:乙方辦理本項業務時，應本諸專業技術與倫理，如可歸責於乙方之故意或過失致損害個案之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或財產時，乙方應自負民、刑事法律責任，概與甲方無涉。
第六條:乙方於次月15日前，檢具上個月2家廠商月報總表及領(收)據，向甲方辦理核銷請款，甲方將依實(點數1點1元)核撥費用；115年12月之請款核銷資料，應於116年1月15日前完成申請，逾期者(含診所因個人因素漏報或少報經費)，經費不予保留。
第七條:乙方因履行本合約事項，而涉有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者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，並善盡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。
第八條:乙方辦理本項業務，如有違反本合約之規定，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後仍不改善者，甲方得終止本合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
第九條: 配合政策或預算、法令因素，甲方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終止契約，書面通知送達後產生之「福利點數」，乙方不得請求補(賠)償或主張任何權利。
第十條:乙方辦理本項業務，如有不法侵害個案時，乙方應負全部損害賠償責任，如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（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），並應對甲方負損害賠償責任，契約終止後亦同。
第十一條:本合約得逐年檢討修正，經雙方協商同意後為之，並以書面為要式。如有其他未盡事宜，甲方有權補充或修正，並以最新公告為主。
第十二條:本合約未約定之事項，依民法及相關法律規定定之；契約如生疑義，由甲方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之 。
第十三條:因本合約所衍生之一切糾紛，雙方同意由「臺灣臺中高等行政法院」或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」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第十四條:本合約1式2份，由甲方及乙方雙方簽名用印後生效，由雙方各執1份為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甲      方:臺中市政府衛生局
代  表  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     地      址: 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 電      話: 04-22289111

乙      方:
    代  表  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    身分證字號:
    診所統一編號:
地      址:
電      話:
電子郵件：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國    115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